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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文件
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珠海供电局

珠发改能发〔2024〕18 号

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 珠海供电局关于印发《珠
海市变电站、配电房选址要求》的通知

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有关单位，各有关企业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珠海市变电站、配电房选址要求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珠海供电局

2024 年 7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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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变电站、配电房选址要求

为减少变电站、配电房遭受水浸风险，提高变电站、配电房

抗灾容灾能力，根据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电网有限责

任公司关于加强变电站、配电房防洪防涝风险管控的通知》（粤

建规函〔2018〕1752 号）、《珠海电网灾后建设工作方案》（珠

发改能源〔2017〕58 号），结合我市地理气象条件，现对变电站、

配电房选址提出如下要求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变电站选址要求

（一）设计选用的最高洪水频率，220kV 枢纽变电站及 220kV

以上电压等级的变电站为1%，站区场地设计标高应高于频率为 1%

的洪水水位；其他电压等级的变电站为 2%，站区场地设计标高应

高于频率为 2%的洪水水位或历史最高内涝水位。

（二）选择在山区的站址，应注意站址附近山洪口冲刷及排

洪情况，并应根据地形图和当地水文气象、地质等资料，计算汇

水面积和降雨量，作为设置防排山洪的依据；选择在平原地区的

站址，应注意解决排水问题，结合地区规划排水统一考虑，顺势

设沟引排至站外适当地点。选址应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。

（三）选址时建议充分考虑对地震台站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

的影响，避免造成干扰。

二、配电房选址要求

（一）配电房应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范和技术标准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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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选址。新增的供电设施应当设置在地面
1
及以上，并能够满足建设

质量与消防、安保、独立分隔运维以及吊装检修通道等有关要求。

（二）配电房选址应经技术、经济等因素综合分析和比较后

确定,并满足下列要求：不应设在有剧烈振动或高温的场所；不宜

设在多尘或有腐蚀性物质的场所，当无法远离时，不应设在污染

源盛行风向的下风侧，或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；不应设在厕所、

浴室、厨房或其他经常积水场所的正下方处，也不宜设在与上述

场所相贴邻的地方，当贴邻时，相邻的隔墙应做无渗漏、无结露

的防水处理；当与有爆炸或火灾危险的建筑物毗连时，配电房的

选址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

范》（GB50058）的有关规定；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

所；不宜设在对防电磁干扰有较高要求的设备机房的正上方、正

下方或与其贴邻的场所，当需要设在上述场所时，应采取防电磁

干扰的措施;配电房选址宜靠近外墙，并建设电缆线路进出通道。

(三)电气装置的布置宜避开建筑物的伸缩缝。公用配电房周

边应预留发电车临时进出的通道及发电车电缆快速接入接口。发

电车电缆快速接入接口应设置于地面消防通道旁边。

三、规划设计要求

（一）电网规划选址选线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，电网规划应

与国土空间规划高度融合，供电部门在编制和修编电网规划的过

程需要加强与自然资源部门沟通、协调。修编成果应及时向自然

1 “地面”指的是建筑物“正负零”的标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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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部门汇报，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。各区政府（管

委会）要进一步加大对电网建设的支持力度,合理安排变电站、配

电房的布局，预留符合标准的站址用地。加强电力设施的安全宣

传教育，化解“邻避矛盾”。

（二）自然资源部门、供电部门在项目建设工程许可阶段实

行并联审批，依职责对住宅和公共建筑配建的变配电房开展规划

审批和技术审查。新增用地内配建的变配电房设置在建筑一层及

一层以上，经供电部门审查同意，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入项目总计

容建筑面积。

（三）由供电部门负责土建的变电站、配电房，应按上述选

址要求自行技术审查后，报自然资源部门依职责审批。

公开方式： 主动公开

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4 年 7月 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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